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優秀學士班學生出國交換獎助學金辦法 
103年 8月 28日 103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1月 5日 103 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 

104年 4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7條 

107年 11月 5日 107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 

一、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培養及拓展學士班學生之國際視野，

建立學生與國際人士交流能力，特訂定本辦法，獎助本院優秀學士班學生赴國外大學交換一學期或

一學年。 

二、對象與申請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國內設籍的本院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生。 

2. 具本校或本院姐妹校短期交換生資格，出國交換一學期至一年且修讀學分者。 

三、甄選方法 

1. 審核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資格審查。第二階段依據申請學生學業表現、外語能力、

校內外專業競賽、課外活動、學習計畫等給予分數，必要時得面談，由本院獎助學金甄審委

員會依各生分數排序並決定獎助學金核定結果。 

2. 本院獎助學金甄審委員會得由院系所主管、系友會會長、獎助學金贊助廠商代表組成，由院

長或院長指定 1名委員擔任召集人。 

四、申請資料 

1. 申請表。 

2. 中文自傳。 

3. 中文歷年成績單（含班及系級排名）。 

4. 中文在學證明書。   

5. 交換學校擬修課列表。 

6. 語文能力成績單影本。 

7. 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如過去優良表現、清寒證明等)。 

五、申請時程: 

1. 每年甄審二次，實際申請時間則依當年度公告為準。 

2. 符合資格之學生填妥資料後在申請截止日前連同相關申請資料，交至本院承辦人員。 

3. 審查時間預定為一個月，並於審查結束後公告獎助名單。 

六、獎助學金額度: 

1. 獎助金額由獎助學金甄審委員會議核定，每位學生獎助金額以新台幣二十萬元為上限，且得

依當年度預算調整。 

2. 同一學生由本辦法獎助出國以獎助一次為限。申請學生需同時申請符合申請資格的校內外相

關各項政府獎（補）助學金。 

七、語言能力規定： 

1. 需提出下列語言能力證明： 

(1) 若申請學校有非英語之語言能力規定，則依對方學校規定辦理。 

(2) 若申請學校無任何語言規定，則須提出英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地之官方語言能力證

明。另說明英語能力要求的標準如下：托福 iBT成績達 79分、或雅思(IELTS)成績達

6.5分、或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或多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符合以下標

準：聽力 400、閱讀 385、口說 120、寫作 120。 



2. 若尚未取得符合規定之語言能力檢定成績，可先提出申請，獎學金甄審委員會將核定是否可

補繳外語能力成績證明以及是否降低或取消核定金額。 

八、相關規定 

1. 針對至院級交換學校得增加與學生面試，確認每學期修課表現條件至少修習通過二門資訊相

關專業課程。 

2. 於交換學期回國後視其修課表現核發獎學金。惟清寒等特殊情況可於出國前辦理核發。 

3. 獲獎助學生如事先同意參與獎助學金捐助單位之暑期實習等工作，應依約定實施。 

4.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閱「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之第七條相關規

定」。 

九、本辦法由資訊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